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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52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多伦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1 

  

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销售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 

 

一、合同概况 

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

支队于 2016年 10月 8日签订了驾驶人科目二科目三升级改造的销售合同，合同

金额为人民币 12,120,260 元，其中：驾驶人考试监管系统 3,331,760 元，科目

二科目三升级改造 8,788,500 元。 

二、合同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驾驶人科目二科目三升级改造项目。 

2、交易总金额：12,120,260元。 

3、结算方式：银行电汇，卖方全部货物到货、办理到货手续并通过到货验

收，取得买方开具的到货验收合格文件后 30 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价

款的 30%；货物安装调试运行 30日后，无其它问题，买方根据卖方开具的全额

正规发票支付合同价款的 60%；预留合同价款的 10%作为质保金，待质保期满无

质量问题后付清余款。 

4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合同生效之日起 100 天，按照买方指定地点交货。 

5、合同生效：合同将在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由卖方递交履约保证金后开始

生效。 

6、质保期：本项目的整体质保期从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为期 6年。 

7、验收：检测验收标准应符合国家及公安部最新规定。 

8、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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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双方均可向长春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解决。 

三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合同中包含的驾驶人考试

监管系统产品系公司该类产品首次进入东北地区。 

    2、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年度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3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

同对方形成依赖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 

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政治、经济等

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6年 10月 10日 

 


